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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18〕91号

申请人：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海珠区分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号综合楼。

申请人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海珠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海处字

〔2017〕第 1500067号），于 2018年 11月 6日提出行政复议，本

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

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

申请人称：磨碟沙公园内的艺苑变电站是海珠区的重点工

程，申请人精心组织，经常加班加点。去年清明期间为了抢工期

加班浇筑地下室地面混凝土接近 20小时，预计会超过晚上 12点，

但因在节日期间，没办法去申请延长作业时间证明，工期不等人，

只能先行浇筑。被申请人 12点多来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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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并向现场执法人员提出补办证明，但是没有得到明确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时间接近一年半。执法人员在现场

没有明确是否处罚或警告。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执法人员

偶尔也会到工地查看，也没有告知其他相关信息。我们以为该事

件就此完毕，没想到今年的 9月 20日被申请人到我们的办公场所

送达处罚决定，作出处罚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送过来？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答复人作出穗综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职权依据：《广州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细则》第五条第三项，《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

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二、答复人作出穗综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事实查明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答复人于 2017 年 4 月 5 日 00:05接到群众投诉后于 1:05 对

案涉现场进行了检查，发现施工单位当时在广州市海珠区磨碟沙

公园内艺苑变电站正在进行地下连续墙工程夜间施工，现场施工

人员 5人，使用吊机 1台、混凝土车 1辆，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经核查，当事人未办理《广州市建筑施工延长作业时间证明》。施

工人员陈述施工单位是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现场执法人员立

即做出检查笔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询问通知书等文书，并

拍照取证，要求现场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接受调查，现场执

法人员将相关文书进行了留置送达。随后，答复人经调查，多次

催促当事人接受询问调查。申请人委托公司员工周某辉接受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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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询问调查，承认由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施了上述违规夜

间施工行为。周某辉向答复人提交了《110千伏艺苑变电站工程

夜间施工的说明》、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

书、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资料。申请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

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有检查笔

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情况说明等为证。

三、答复人作出本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答复人发现涉案

违法行为后，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询问调查等，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依法向申请人送达了《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

处罚及依据、享有陈述权及申辩权。在收集案件资料完成后，答

复人依据《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9000元的行政处罚。

2017年 8月 16日，答复人作出穗综海处字〔2017〕第 150006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答复人下属琶洲街道城管执法队多次电话

联系案件经办人前来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案件经办人未前

来领取。2018年 6月 11日及 6月 25日，答复人下属琶洲街道城

管执法队向申请人地址确认书和公司营业执照地址分别邮寄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但邮件分别于 6月 20日、7月 2日退回。

2018年 9月 20日，答复人下属琶洲街道城管执法队到申请人营

业执照地址送《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场人员未签收，执法人员留

置送达。答复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多途径向申请人

送达执法文书，答复人已依法进行了调查、沟通，履行了告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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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义务，程序合法。

本府查明：申请人持有营业执照，编号为 S041201****091

（3-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97005Q，名称为广东某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某路 65号自

编 25号 203，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2017年 4月 4日，被申请人制作《检查笔录》，记载：“检查

时间：2017年 4月 4日 1时 5分，检查地点：海珠区磨碟沙公园

内艺苑变电站……被检查单位名称：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

接市民投诉现场检查发现，磨碟沙变电站工地超出规定时间施工，

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如下：1.该工地施工单位正在进行地下连续墙

工程夜间施工，现场施工人员 5人，使用吊机 1台、混凝土车 1

辆，现场未能提供《广州市建筑施工延长作业时间证明》……”

2017年 4月 5日，被申请人制作《夜间施工投诉登记表》，

记载：钱女士于 00:09投诉磨碟沙公园内在建变电站工地夜间施

工，噪音扰民；被申请人于 00:57到达 110千伏艺苑变电站工地

现场，施工 5人，吊机、混凝土车各 1台。同日，被申请人制作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穗综海责字〔2017〕夜 4536号），记载：

“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你（单位）于 2017年 4月 5日在广州

市海珠区磨碟沙公园南侧进行违规夜间施工，违反了《广州市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1.责令你（单位）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2.请你（单位）在 2017年 4月 5日 2时前自行

改正……”同日，被申请人制作《询问通知书》（穗综海询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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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7706号），记载：“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你（单位）于 2017

年 4月 5日在广州市海珠区磨碟沙公园南侧进行违规夜间施工，

请你（单位）于 2017年 4月 6日（星期四）10时派员携带有关

资料到执法机关接受询问调查及听取处理意见……”被申请人拍

摄了现场照片，申请人的委托人周某锋于 2017年 7月 31日签字

确认照片与现场相符。

2017年 4月 17日，被申请人制作《立案审批表》（穗综海立

字〔2017〕第 1500067号），记载：“2017年 4月 5日 1时 5分，

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在海珠区磨碟沙公园内艺苑变电站进行夜

间施工（使用混凝土浇灌等不可停）。该工地施工单位正在进行地

下连续墙工程夜间施工，现场施工人员 5人，使用吊机 1台、混

凝车 1辆，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现场未能提供《广州市建筑施工

延长作业时间证明》……建议立案……”

2017年 7月 31日，申请人出具《授权委托书》记载：“委托

人（单位）名称：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受委托人姓名：

周某辉，职务：资料员……现委托上述受托人在广州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海珠分局查处本人（本单位）2017年 4月 5日在广州

市海珠区磨碟沙公园进行夜间施工行为一案中，作为本人（本单

位）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1.签收本案执法文书；2.协助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调查本案；3.行使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

4.处理本案其他事项。”同日，申请人出具《110千伏艺苑变电站

工程夜间施工的说明》，记载：“2017年 4月 4日晚，项目部已按



— 6—

照规定及要求停止灌注桩的施工以及地下连续墙的开挖作业。在

22点之后，现场实际施工单位为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当

时有一幅连续墙挖空已成型，考虑连续墙成槽后不继续浇筑混凝

土存在塌孔的安全风险……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4月 4日

晚间进行了浇筑混凝土等噪音较小的工作……”。申请人同时提供

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行政案件执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

2017年 8月 15日，被申请人制作《询问笔录》，记载：“被

询问人：周某辉……分局夜巡队于 2017 年 4 月 4 日 1 时 5分在

海珠区磨碟沙公园内艺苑变电站工地所作的《检查笔录》及拍摄

取证情况……属实。我叫周某辉，是公司资料员，受当事人委托

处理本案相关事宜。当事人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404****97005Q……我工地当天现场

施工人员 5人，使用混凝土车 1辆、吊机 1台在进行地下连续墙

工程夜间施工，我公司当时未取得《广州市建筑施工延长作业时

间证明》……由于连续墙工艺特殊，工序不可逆，必须保持浇筑

混凝土的连贯性，因此造成夜间施工……”当日，被申请人制作《告

知书》（穗综海告字〔2017〕第 1500067号），记载：“2017 年 4

月 5日 1时 5分，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海珠区磨碟沙公园

内艺苑变电站进行夜间施工，现场施工人员 5人，使用吊机 1台、

混凝土车 1辆，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现场未能提供《广州市建筑

施工延长作业时间证明》。你（单位）上述的行为已违反《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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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依据《广州市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将对你（单位）

上述的行为作出责令改正，罚款 3000—10000元的行政处罚。在

作出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之前，你（单位）享有陈述权、申辩

权。”同日，被申请人制作《案件处理表》（穗综海告字〔2017〕

第 1500067号）记载：“依据《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

三十八条第（一）项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的 ‘严重 ’情形，责令改正，罚款

7900—10000元。建议对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玖仟

元整的行政处罚……”

2017年 8月 16日，被申请人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

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对申请人作出罚款玖仟元整的行

政处罚。

2018年 6月 20日，被申请人邮寄《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

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和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到

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地址，被退回。

2018年 7月 2日，被申请人邮寄《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

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和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到

申请人的经营地址，被退回。

2018年 9月 20日，被申请人到达申请人的经营场所留置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检查笔录、夜间施工投诉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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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询问通知书、立案审批表、授权委托书、

110千伏艺苑变电站工程夜间施工的说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行政案件执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询问笔录、告知书、案

件处理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中国

邮政给据邮件跟踪查询、送达回证、送达照片等证据证实。

本府认为：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三条的

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在本辖区内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活动，履

行查处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的职责。

《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规定：“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的建筑、装饰、市政

工程、清拆施工场地，使用各种钻桩机、钻孔机、搅拌机、推土

机、挖掘机、卷扬机、振荡器、电锯、电刨、锯木机、风动机具

和其他施工机械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除抢修和抢险工程外，其

作业时间限制在六时至二十二时。因混凝土浇灌不宜留施工缝的

作业和为保证工程质量、技术需要的桩基冲孔、钻孔桩成型等作

业或者市政工程，需要延长作业时间、在夜间连续施工的，应当

经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证明，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并公告附近居民。”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给予处罚：（一）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超出规定的

时间或者未经批准夜间施工、作业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第五条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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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依据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下列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三）

因混凝土浇灌不宜留施工缝的作业和为保证工程质量、技术需要

的桩基冲孔、钻孔桩成型等作业或者市政工程，未经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出具证明，擅自夜间连续施工、延长作业时间的……”本案

中，申请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未经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及公告附近居民，擅自在夜间施工，违法事实清楚。

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取证，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定，查处过

程和处罚额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

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

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

达当事人。”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在法定期

限内送达，存在程序瑕疵，本府予以指出，但是该程序瑕疵不影

响对申请人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查处。同时，本案中检查笔录、询

问笔录存在笔误，将 4月 5日写成 4月 4日，在此一并予以指出。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府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穗综海处字〔2017〕第 1500067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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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月 4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